
责任编辑/顾晓阳

美术编辑/李腾腾 本版校对/李腾腾 宁阳·综合02 2021年3月16日

星期二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辛启 通讯员 王馨仪

■执法人员排除车辆故障。 通讯员供图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山东润青前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0t/a对羟基联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信息公开，内容如下：
山东润青前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12027万元建设1000t/a对羟基联苯项目。项目占地面积8000m2，主要利用在建工程TA25生产线装置，同时购置部分设备，并依托华阳集团供水、供电、污水处理、仓库等基础设施进行

建设。项目劳动定员100人，厂内调剂，工作制度采用四班三运转，每班工作8小时，年生产300天。项目建成后，年产对羟基联苯1000吨。
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项目属于允许类项目，其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已进行了登记备案，备案号为2020-370921-26-03-137905。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山东润青前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0t/a对羟基联苯项目》征求意见稿：http://www.qdfrontierchem.com/news01/id/40.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通过电话（13305382812）联系建设单位代总后可到宁阳化工产业园查阅纸质报告书。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以项目区为中心评价范围内的村民，评价范围外其他村的居民也可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http://www.qdfrontierchem.com/news01/id/40.ht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如对本项目提出意见或建议，可在项目公示之日起10日内以电话、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反映，并留下您的主要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和您取得联系。
（1）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润青前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18953844968
（2）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山东环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工 联系电话：0538-5395605 邮箱：hp9954@163.com

一、项目概况
山东卓泰油脂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宁阳化工产业园，石崮河大街以北、规划的东庄路以东。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法定代表人谭鹏程，注册资本1000万元，是以开发和综合利用废机油为原料生产基础油的企业。
山东卓泰油脂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回收利用10万吨/年废矿物油再生基础油及配套调和生产5万吨/年高品质润滑油项目，泰安市环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以泰环审[2016]34号文进行了环评批复，企业于2018年10月完成了自主

验收。目前，项目正常运行。根据厂区例行监测数据和在线监测数据可知，现有厂区各项环保设施均运行正常，废气、废水、噪声均可满足相应达标排放标准要求；固体废物均按要求妥善处置。
企业拟投资7000万进行扩产，使回收利用10万吨/年废矿物油提升至年处理30万吨废矿物油。项目在厂区现有装置基础上，新增部分生产设备、中间罐及一台1500万大卡燃气导热油炉，在厂区北侧新增用地内建设丙类仓库和生

产辅房，同时改造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的预处理工序。另外，项目在主体工艺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优化溶剂精制工艺，并在溶剂精制工艺后保留“白土精制”工序，同时将现有浸出车间改造为烘干车间进行废白土提油。本项目建成后全
厂不新增劳动定员，生产采用四班三运转工作制，每班工作8小时，年工作333天，年运行8000小时。项目建设期12个月，预计2022年2月投产。

经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项目使用的设备没有国家规定淘汰的设备，其建设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项目已进行备案，登记备案号：2020-370921-42-03-140036。
二、拟建项目“三废”治理措施及环境影响
该项目在生产过程中有各类污染物排放，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对周围环境的主要影响有：
1、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有组织废气主要为生产过程工艺废气、罐区呼吸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危废间废气、燃气导热油炉废气、燃煤导热油炉废气。生产装置产生的有机废气与罐区呼吸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均通过密闭管道引入现有燃煤

导热油炉燃烧处置；导热油炉检修时，引入备用UV+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P3)排放。燃煤导热油炉废气采用低氮燃烧+SCR脱硝+袋式除尘+石灰石-石膏法脱硫+湿电除尘措施处理后通过45m高排气筒(P1)排放；白土下
料过程中产生少量的粉尘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P2)排放；燃气导热油炉废气由26m高排气筒(P4)排放；危废间废气由风机引至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P5）排放。废气经处理后，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 37/ 2374-2018)表2重点控制区标准、《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重点控制区标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7部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8)表1标准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是生产装置区物料“跑、冒、滴、漏”造成的无组织废气及未收集的粉尘、污水处理站无组织废气。项目采用设备密封，生产工艺废气从产生环节直接通过密闭管道引至燃煤粉导热油炉燃烧后高空排放，设置投
料粉尘的收集处理，减少了生产车间无组织废气的排放。污水处理站产臭单元均密闭后，将废气与罐区呼吸废气均引至燃煤粉导热油炉燃烧处理。加强车间通排风、加强厂区绿化等治理措施后，预计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厂界浓度能够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7部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8)表2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标准要求。另外，项目对VOCs无组织排放的控制和管理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7822-2019)要求。

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排放废气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
本项目排水采用雨污分流、污污分流制。初期雨水排入厂区事故水池，分批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其余雨水就近排入园区雨水管网后汇入海子河。项目产生废水主要为工艺废水、软水站排污、余热锅炉排污水和循环系统排污，

其中工艺废水、软水站排污、余热锅炉排污水通过厂区改造后污水处理站处理后，与循环冷却水排入宁阳磁窑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处理，最后排入海子河，对区域地表水体影响很小。
3、固废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含油杂质、废过滤网、废白土、分子蒸馏残渣、废UV灯管、废活性炭、废导热油、循环水站垢物。其中废导热油由本公司进行回收处置；垢物属于一般固废，外售建材公司；其余均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

单位进行合理处置。本项目固废均得到合理处理处置，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4、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运行，主要噪声源为泵、风机等，其噪声源强约为75～85dB(A)，经采取隔声、消声、基础减振，选用低噪设备，合理布置，生产过程中加强管理和润滑，加强日常监测管理，加强厂区绿化等措施后，经预测，项

目厂界噪声能够达标排放。项目噪声不会对周围环境及敏感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5、环境风险
项目在落实总图设计、贮运设计、工艺技术设计、自动控制设计、电气电讯设计、消防及火灾报警系统设计、紧急救援设计等方面的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要求后，项目环境风险水平可接受，工程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三、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卓泰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志华 联系电话：13468058606 邮箱：188082121@qq.com 地址：宁阳化工产业园
四、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山东环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0538-5395606 邮箱：hp9954@163.com 地址：泰安市岱岳区长城路御山府居住小区9号楼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拟建项目所在位置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各单位和居民。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及公众意见表
本次公示希望得到您对项目建设的态度，包括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保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在项目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电话、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山东卓泰油脂科技有限公司反映，并留下您的主要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和您取得联系。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对本项目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山东卓泰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3月

山东润青前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

山东润青前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0t/a对羟基联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山东卓泰油脂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30万吨废矿物油扩产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告

李某被盗就是因为手机付款设置了小额
免密支付，并且粗心将手机交给了陌生人。
警方在此提醒大家：小额免密功能的确方便
快捷，但是手机一旦失去本人控制，即便不知
道支付密码，也能通过小额免密支付功能将
绑定在 APP 上的银行卡或信用卡进行消

费。在手机、信用卡遗失或被盗窃案中，一些
不法分子利用小额免密支付的漏洞盗刷资
金，建议市民谨慎开通该功能，若不需要，可
以关闭。一定要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
子。

上门推销“POS机”借机行窃被抓获
宁阳县公安局多警种联动迅速破获盗窃案

“他说是推销POS机的，咱怎么也没想到他
借着推销偷刷钱唉！”2021年3月7日，宁阳县东
疏镇李某被人以办“POS机”为由盗刷998元，宁
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和东疏派出所民警同
步上案，多警种合成作战，快速高效破获该案，案
发不到24小时便成功将嫌疑人抓获归案。

2021年3月7日下午15时许，一名陌生男子到李某经
营的店内推销多功能POS机。男子向李某介绍的同时，直
接打开POS机进行演示，演示过程中，男子声称需要李某
手机下载APP进行操作，将李某手机拿到手后，该男子又
称需要银行卡绑定收款账户，POS机绑定收款账户是常规
操作，李某并未怀疑，于是到车内取自己的银行卡。未曾
想，银行卡取回后，该男子告知自己：“这台POS机有点问
题，你别着急，我去车里给你换个新的。”说完后，该男子匆
匆忙忙离开。

“你买啥了？怎么有笔998的消费？”男子离开后不
久，李某接到妻子电话，并未进行消费的李某也是一头雾
水，经过对消费账单的比对，李某发现这笔消费正是“POS
机”推销员进行演示的时候产生的，李某意识到自己是被盗
刷了银行卡，立马拨打电话报警。

小案不小看，关乎民生的都是大事，虽然
该案涉及金额不是很大，但关乎民生。接到
报警后，东疏派出所民警和刑警大队责任片
区民警同步上案，对案情进行梳理分析研判
后，民警发现，嫌疑人以推销POS机为由，利
用受害者手机设置的免密支付功能，盗刷其
银行卡，并且删掉手机交易记录，随后找理由
离开，经深入调查，在济宁市的兖州、邹城、微
山等周边县市近期也多次发生过类似案件，
作案手段基本一致。

为尽快破获此案件，保护群众的财产安
全。民警兵分多路开展行动，一路沿东疏大
街，通过路面监控找寻作案人员轨迹线索；一

路与周边县市沟通，尽可能了解其他县市发
案情况，对作案人员和作案手法进一步确认，
争取串并案侦查。

经过对几十G视频监控资料的分析，民
警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多方工作后，民警
锁定了嫌疑人的踪迹，3月8日13时许，抓捕
组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在济宁市某地抓获，此
时距离案发不到24小时。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曾在多地流窜作案，
共涉嫌盗窃案5起，盗窃金额5000余元。目
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神秘的“POS机”推销员上门
账户莫名其妙发生消费

多警种同步上案 迅速抓获嫌疑人

免密支付方便快捷 守好钱袋子要谨慎

本报3月15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李腾腾 通讯员 宁磊）
近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东庄中队
执法人员像往常一样开展巡查，当
巡查到西谷堆村时发现一辆电动三
轮车停在路中间，路边站着两位老
人，一脸的焦急、无助，执法人员立
即下车上前查看询问。

经过交流后得知，两位老人是
从泗水县来谷堆赶集的，走到这里
时电动三轮车突然不走了，停了在
路中间，两位老人也不会修理，在路
边慌乱了近半小时。巡查人员得知
原因后，一边安慰老人不要着急，一
边对车辆故障进行排查，经过耐心
细致的检查，发现三轮车电瓶接头

处由于受颠簸出现松动脱落，于是
执法人员利用随车携带的工具快速
将其修好固定。看到车子恢复了动
力，两位老人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
容，向执法人员一再表示感谢。“大
爷、大娘，这是我们应该做得，你们
路上注意安全。”执法人员叮嘱两位
老人后，又投入到日常巡查中。

长期以来，县综合执法局始
终坚持“执法为民，服务利民”的
工作理念，不管分内分外，在群众
面对困难、寻求帮助时，总是第一
时间伸出援助之手，切实解决群
众诉求，给群送去温暖的同时，用
实际行动彰显执法人的风采，源
源不断的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县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

路上巡逻变身“修车工”


